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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对公司部〔2018〕第 147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2018-098 号）。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9 日收到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关注函》问题 5 发来

的《回复函》。现就湖北资管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请新宏武桥及其股东湖北资管以方框图或其他有效形式全面披露其各自的产

权及控制关系，直至披露到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

或安排的其他机构；并详细说明其构成对西藏麦田等相关债权，并进而导致拥有西

藏麦田 100%股权行为中涉及出借资金的具体来源，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

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 

其中，如产权及控制关系中涉及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的，则全面披露其权

益结构、参与主体主要信息等，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委托人较为分散的集合或一对

多资产管理产品可披露前十大委托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名称，及其他委托人的数量）、

所参与的业务类型、出资额、享有的产品份额、享有的投资决策等权利、承担的义

务； 

如产权及控制关系中涉及合伙企业的，则披露合伙企业各参与主体名称（参与

主体较为分散时，委托人可披露前十大委托及其一致行动人名称，及其他委托人的

数量）、出资额及其来源、投资决策权、承担的义务、合伙人权利归属、重大事项

决策程序、利益分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表决权归属、认定合伙企业的控制

人情况及其依据、合伙企业最近一年的历史沿革、合伙期限等。 



回复： 

“一、关于新宏武桥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新宏武桥系我司（湖北资管）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100 万元，由

我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 

二、关于湖北资管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针对本问题，我司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向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等五家股东单位发函询问，截至目前尚未得到书面回

复。根据工商查询和各股东单位电话回复，我司产权及控制关系为： 

1、我司股东及持股比例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宏泰集团”）持股 45%、义乌

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持股 22.67%、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利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3%。我司控

股股东为宏泰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各股东单位产权及控制关系 

（1）宏泰集团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有； 

（2）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是由 4 名合伙人组成的合伙企业。其中，义乌中国

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GP；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主要 LP

（认缴出资人民币 61751.1352 万元，占合伙份额的 75%），是合伙企业的主要受益

者和风险承担者。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由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415）100%持有，其实际控制人为义乌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持股

99.19%、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81%，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

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财政局； 

（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793）系上市公司，其实

际控制人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自然人孙景龙； 



（5）利和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由自然人黄卓仁持股 94%、黄慧春持股 6%，其实

际控制人为黄卓仁。 

湖北资管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